
附件一 

經濟部公共工程履約爭議處理小組組織圖 

處理小組 

※ 召 集 人     1人 
※ 副召集人     1人 
※ 委    員   5~8人 

(秘書處、國營事業管理司) 

工作分組 

※ 執行秘書     1人 
（國營事業管理司） 

※ 工作人員   5~8人 
(秘書處、國營事業管理司) 

協處分組 

※ 主 持 人     1 人 
(指派處理小組委員擔任) 

※ 協處委員   1~3人 
（依個案由本部機關或工程會資料庫遴聘之） 

※ 工作人員     1 人 
(工作分組指派１人擔任) 

 


